附件：
	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


	
	
	
	
	
	
	
	
	单位：万元

	序号
	资金来源
	资金分配
	备注

	
	资金类型
	合计
	其中（层级）
	
	公告比例
	公告日期
	分配日期

	
	
	
	中央
	省级
	市级
	区级
	
	
	
	

	合计
	3216
	1114
	2102
	0
	0
	
	100%
	
	

	1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、以工代赈任务
	834
	634
	200
	0
	0
	分配遂宁市船山区发展改革局834万元；用于支持规划内的易地搬迁贴息补助资金454万元，以工代赈项目380万元。
	100%
	2月22日
	2月18日

	2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440
	280
	160
	0
	0
	分配遂宁市船山区农业农村局440万元；用于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资金440万元。
	[bookmark: _GoBack]100%
	2月22日
	2月18日

	3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1462
	200
	1262
	0
	0
	分配遂宁市船山区乡村振兴局1462万元，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100%
	2月22日
	2月18日

	4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480
	0
	480
	0
	0
	分配船山区现代农业产业园480万元，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100%
	2月22日
	2月18日



